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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9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時 10分 

地點：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3樓第 3會議室 

主 持 人：古教務長國隆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徐妙君 

          

壹、主席致詞：略 

 

貳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及執行情形 
    決定： 

一、提案二：通識教育「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」領域新開課程申請案。 

建議：「那些科幻電影裡的機器人與人工智慧」課名更改為「電影裡的機

器人與人工智慧」。     

二、提案四：通識教育「基礎程式設計」課程共同課程大綱草案案。 

      建議： 

        (一)「基礎程式設計」共同課程大綱建議逐年檢討，以利高中新課綱

實施前後視學生修課狀況順利銜接。 

        (二)有程式設計課程相關的系所如資工系、資管系、數位系等，可協

助檢視基礎程式設計內容是否合適或規劃進階課程供系所學生選

修；由「基礎程式設計」領域課程委員會議規劃相關事宜。 

      三、餘同意備查。 

 

參、提案討論 

※提案一 

提案單位：音樂系、視覺藝術學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「藝術展演的策劃與實務」課程申請為跨領域共授課程，共同出席授課

教師依實際出席時數列計授課時數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本校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(附件 2，頁 10-11)及本校教師授課

鐘點核計作業要點(附件 3，頁 12-16)規定辦理。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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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計作業要點第 7點規定略以，經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及院課程規劃委

員會議審核通過，屬跨系所且不同領域教師共同合作，並設計出具有整

合性與創新內容之跨領域課程，共同出席授課教師均得依實際出席時數

列計授課時數。但每門課程授課時數總數至多以該課程學時數之 2倍為

限。 

  二、音樂學系張俊賢教授及視覺藝術學系陳箐繡教授申請「藝術展演的策劃

與實務」課程為跨領域共授課程，2位共同出席授課教師依實際出席時數

列計授課時數。 

  三、上開資料業經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通識教育「歷史文化與藝文涵

養」領域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(附件 4，頁 17-18)。 

  四、檢附課程申請計畫書、修正後課程教學大綱及教學意見調查表(附件 5，

頁 19-36)，請卓參。 

決議： 
  一、授權「歷史文化與藝文涵養」領域課程委員會、跨領域召集人及通識組

再召開會議審議，就課程名稱之意涵與教學內容之安排做實質審查，以

作為相關課程審議之典範，並請申請教師依會議決議修正課程教學大

綱。（待釐清的部分如下：跨域共授課程於教師鐘點加倍之情形下，安排

多場專題演講及多週參訪前置作業是否恰當？18 週的教學進度如何操作

應有清楚說明，從該課程教學內容與進度未顯示出 2 位教師的出席情形、

分工內容及每週負責的課程安排。） 
  二、未來通識教育課程教學大綱之「核心能力」對應、「本學科內容概述」及

「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」等資料，配合教務處相關單位推行課程教學大

綱改革時程進行調整。 
 
※提案二 

提案單位：語言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通識教育「英文」領域大學英文各級數課程教學大綱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業依上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調整。 

  二、檢送調整後之大學英文課程各級數教學大綱(附件 6，頁 37-87)，請卓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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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： 
 一、「本學科內容概述」欄，大一英文：英文溝通訓練（一）(A)建請列(A)之

學科內容概述；大一英文：英文溝通訓練（一）(B) 列(B)之學科內容概

述，以此類推。俾與後面所列述修課完畢後，各級數學生預期養成之核

心能力相對應並避免混淆。 
 二、因系統欄位字數限制，「本學科教學內容大綱」欄請以文字敘述方式呈現

（非以表格形式呈現），請呈現課程教學主題（People、Socializing……），

句型、範圍可不列入，如要強調某些句型，可於大綱內說明。 
 三、本案請語言中心依決議修正後通過。 
 
※提案三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為配合本校通識教育學分數調整並鼓勵學生跨界學習，以培育多元領域

知識素養，擬修正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修課要點第 2、3、10、11點。 

  二、增列 107學年度日間學制學士班、進修學制學士班修課規定及 108學年

度起本校學士班（含進修學制）學生可修習本學系以外之他系專業必修

課程採計為通識教育選修學分。 
  三、檢附「各大學專業課程採計通識學分作法參照表」(附件 7，頁 88)，修

正案草案逐點說明、修正草案全文及原要點條文(附件 8，頁 89-96)，請

卓參。 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 
※提案四 

提案單位：教務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由：有關「大學國文(Ⅲ) ：應用文」及「大學英文：英文溝通訓練(Ⅲ)」課程

規劃(含開排課事宜)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  一、依據 107年 5月 8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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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辦理。107年 5月 29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大學國文(Ⅲ)

及大學英文(Ⅲ)課程規劃協調會議(附件 9，頁 97-98)，會議決議如下： 

  (一)大學國文(Ⅲ) ：應用文及大學英文：英文溝通訓練(Ⅲ)課程建議列入通識

教育博雅素養選修課程；新增「語文應用與溝通」領域納入上開課程；

推薦該領域召集人名單供校長勾選，領域委員由相關系所教師組成。 

  (二)大學國文(Ⅲ) ：應用文擬變更課名為「中文實用語文」，大學英文：英文

溝通訓練(Ⅲ)變更後之課名另行提供。於學科內容概述及課程教學大綱不

變之原則下，改變課名可免送外審，惟若改變請依規定送外審。 

  (三)上開課程 108 學年度暫以目前原開課時段進行排課，由通識教育組協助

產生永久課號，並由中國文學系及語言中心開課。為利學生選課，系統

擬放寬每位同學每學期至多可篩選上 3 門通識選修課程。 

  (四)由中國文學系及語言中心規畫「語文應用與溝通領域」課程，106學年度

(含)前入學學生如大學國文(Ⅲ)：應用文及大學英文：英文溝通訓練(Ⅲ)

修習成績不及格，修習該領域相關課程可抵修(免)，惟學生須填寫抵修(免)

申請單，會中國文學系及語言中心辦理。 

  二、「語文應用與溝通」領域與其他領域名稱對照字數較少，是否調整請討論。 

  三、上開課程目前規劃方式，係依學生所屬校區(學院)學系隨班開課，因此形

成上課時段及授課校區較分散，如列入通識教育博雅素養選修領域，建

請參照通識教育領域課程共同選修時段(附件 10，頁 99-100)，整合開課

校區及修課時段，以利學生選修俾順利獲得畢業學分。 
決議： 
  一、新增之「語文應用與溝通」領域名稱修改為「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」領

域。 

  二、授權通識組與中文系、語言中心及相關單位再協調課程規畫等事宜，以

達到最大效益。 

  三、餘照案通過。 
 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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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散會：下午 2時 5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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